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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0樓
承辦人：股長 魏谷靜
電話：03-3322101分機5225
電子信箱：10033662@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
發文字號：桃都計字第11400146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735800G_1140014676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桃園市都市計畫案件審議事項處理原則」，請查照

辦理。

說明：

一、依本府114年4月15日府都計字第1140093283號函續辦。

二、旨揭原則業經114年3月28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4次會

議審議通過。

正本：桃園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桃園市政府所屬二級機關、桃園市各區公所、桃園市建
築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局綜合規劃科(含附件)、本局國土計畫科(含附件)、本局都市開發科(含附
件)、本局都市設計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桃園市都市計畫案件審議事項處理原則 

(市都委會 114.03.28第 94 次會議決議 ) 

為利本市都市計畫相關事項之審議，有一致性之執行機制及權責分工明確

化，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會組成運作及審議機制研訂本處理原則，以供作

後續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執行依據。 

壹、申請辦理擬定、變更都市計畫作業流程 

一、 申請資格： 

申請人為本國自然人、法人、各級機關及公用事業單位，得向本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變更、擬定都市計畫。 

二、 應檢具以下文件向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予以退、補件。 

1.申請辦理擬定、變更都市計畫自我檢核表(詳表 1)。 

2.擬定、變更都市計畫計畫書圖。 

三、 作業流程：(參見圖 1) 

(一) 機關研商會議：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應邀集都市發展局、申請人及相關單位

召開機關研商會議，各相關單位應先行檢視申請資料後，就申請基地條

件(區位、範圍)、地區發展政策(發展方向、定位)、都市規劃及公共設

施需求等提供意見。不宜變更則書面通知申請人予以退件，如需補正計

畫內容，補正時間以 6 個月為限，如逾期未補件則視為不續辦應重新送

件。 

(二) 府層級研商會議： 

機關研商會議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府層級會議(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簽准得免提)，由各單位與府一層長官共同研商變更內容合理性，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決議內容書面通知申請人，不宜變更則予以退件，

如需補正計畫內容，補正時間以 6 個月為限，如逾期未補件則視為不續

辦應重新送件。如修正內容不符決議內容，得再行召開會議研商。 

(三) 提交都市計畫變更書圖： 

1. 依都市計畫法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都市計畫書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檢視業依上開會議決議修正完竣後，應檢附機關研商會議

紀錄及府層級研商會議會議紀錄(無則免附)，併同變更都市計畫

書圖檢送至都市發展局。 

2. 涉及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檢附機關研商會議及府層級研商會議會議紀錄(無則免附)，

循行政程序簽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後核發認定函，申請人

併同認定函檢送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至都市發展局。 

3. 都市發展局將檢核計畫書圖內容，必要時得召開機關協調會，如

需補正計畫內容，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補正，補正時間以 6個月

為限，如逾期未補件則視為不續辦應重新送件。 

4. 經都市發展局檢視無誤，並由申請人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及都市

設計審查收費標準」繳交審查費用後，續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

辦理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公開展覽作業。 

貳、都市計畫委員會辦理擬定、變更都市計畫審議流程 

一、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流程(參見圖 2) 

(一)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共分 4組。 

(二) 提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滿後，除不涉及分區變更及無人民陳情案件者，

由都發局簽准市府同意免提專案小組案件外，其餘案件均籌組專案小組

審議。  

(三)提市都委會審議 

經專案小組審議案件，專案小組依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項

目表(詳表 2)審查案件內容，獲具體共識意見後，再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 

二、 市都委會審議流程機制 

(一)提市都委會審議案件類型 

1.辦理公開展覽作業期滿之案件，免小組審議案件。 

2.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獲具共識，並依專案小組建

議修正完成計畫書圖經業務單位確認後，專案小組決議提請大會



審議之案件。 

3.其他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2條規定之都市計畫

委員會職掌事項。 

(二)都市計畫委員會開會程序 

1.委員會原則每個月召開一次，並視案件數量情形調整。 

2.經專案小組審議案件，於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應有該專

案小組委員代表出席。 

3.委員會決議以共識決為原則，經大會討論尚有未釐清事項，得籌

組(或重提)專案小組審議或再提委員會審議。 

  



表 1  申請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自我檢核表 

 
項目 

評估結果 

說明 

1 檢視法定程序是否完備(座談會、公聽會)  

2 
是否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製作並檢送都市計畫書圖文
件 

 

3 
是否檢附相關都市計畫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處理原則條文
檢核表 

 

4 是否檢附計畫範圍土地清冊  

5 是否檢具 3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6 是否檢具 3個月內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7 是否檢具土地權利人之同意書  

8 檢視回饋內容是否符合相關法規  

9 
確認應辦理各項評估作業情形 。(含環境影響評估 、交通影
響評估、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出流管制規劃、區段徵
收可行性評估、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表 2  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項目表 

 
項目 

評估 

結果 

1 

適
法
性 

檢視法定程序是否完備(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公開展覽)  

2 檢視申請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法令依據正確性  

3 
經主管機關認符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個案變更之適法性(公益性、急
迫性及必要性) 

 

4 
檢視是否符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第 2 項訂定之審議規範或
處理原則 

 

5 

必
要
性
及
急
迫
性 

檢視計畫範圍合理性  

6 上位及相關計畫與該計畫區之關聯性  

7 
基礎分析資料之完整性 。(包含 ：自然環境 、天然災害情形 、人口 、
產業發展、土地及建物現況、產權分布、公共設施、交通等) 

 

8 主要課題及對策合理性  

9 無法納入通盤檢討理由  

10 規劃構想是否符合計畫區上位及相關計畫之定位  

11 
計
畫
內
容 

變更內容適當性及合理性  

12 檢討後計畫是否回應相關課題  

13 整體開發計畫  

1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內容合理性及執行方式  

15 開
發
方
式 

開發方式適法性及合理性  

16 
計畫財務內容公共設施取得方式、開闢經費、完成期限及管理維護
是否合理 

 

17 

人
民
陳
情 

人民陳情意見是否已妥善處理，並給予合理回應  

18 
回
饋 

回饋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及提出合理回饋內容  

19 
其
他 

相關市府應辦理各項評估作業完成情形 。(含環境影響評估 、交通影
響評估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 、出流管制規劃 、區段徵收可行性
評估、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圖 1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申請流程圖 



 

圖 2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審議流程圖 

 


